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130100 （专业代码）专业

一、培养目标、学制与学习年限、培养方式与应修学分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坚定政治立场、深厚人文底蕴、前沿学术视野与跨学科研究能力的高层次艺术理论人

才。具体要求：

（一）学术素养：系统掌握艺术学核心理论与研究方法，熟悉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知

识，具备独立艺术价值判断与学术创新能力。

（二）学术道德：恪守学术诚信，严格遵守学术伦理与知识产权规范，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三）实践能力：能将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熟练运用数字技术开展科研创新，

服务国家及区域文化建设。

学制 3年

最长学习年限 4 年

培养方式

实行导师负责制，推行“导师主导、集体指导、平台支撑、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具体采用“课

程学习+科研训练+学术实践+社会服务”四维培养模式：

1.课程学习：

第 1 至第 2 学期为主。重点构建“艺术学理论+门类艺术史+跨学科方法论”的知识体系。鼓励

开设新文科交叉课程，引入数字人文、人工智能艺术应用等内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

2.科研训练：

贯穿第 2 至第 5 学期。实行“项目制”培养，研究生须全程参与导师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课

题或重大横向项目。定期举办读书班与文献综述汇报，强化问题意识与学术规范。在导师指导下确

立研究方向，完成开题、中期考核，并最终产出达到硕士学位要求的学术成果。强化外语应用及人

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在艺术研究中的实操训练。

3.学术实践：

贯穿第 2 至第 5 学期。构建多层次学术交流体系。鼓励参加或主讲“艺术学前沿论坛”“研究

生学术沙龙”。鼓励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聆听学科前沿动态。结合研究方向，深入文化场

馆、产业基地或非遗现场开展田野工作，撰写调研报告。

4.社会服务：

依托江西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产教融合。参与地方文化建设规划、非遗保护与活化利用项目，

服务文化强省战略。对接剧院团、美术馆、影视传媒机构，参与艺术策划、产业咨询或管理实践。

发挥专业优势，参与中小学美育支教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学术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

课程学分：课程学习总学分为 26 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4 学分

二、研究方向

序

号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1 1
音乐与舞蹈理论及创作研

究

1. 主要研究内容

2. 聚焦艺术学理论，涵盖音乐舞蹈美学、作品批评与创作机理研究；



探究数字环境下的艺术传播、接受与消费机制；开展赣鄱红色文化

及非遗资源的挖掘与活化研究；探索 AI 作曲、虚拟表演等智能技术

的应用研究。

2. 特色

打破门类壁垒，构建“理论—作品—实践”贯通研究范式。立足江

西地域文化，打造“赣鄱艺术研究”特色品牌。融合人工智能与数

字技术，引领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与数字化转型。

3. 意义

为音乐舞蹈学科理论创新提供前沿视角，为文化强省战略输送“懂

理论、能创作、善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助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2

美术与书法理论及创作研

究

1.主要研究内容

美术与书法史论及批评；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互融机制；

江西美术考古、书法遗产保护与活化；数字美术、元宇宙艺术等新

兴领域的理论建构。

2. 特色

传承民族文化精神，聚焦本土艺术资源，构建“传统—当代”对话

研究路径；强调跨学科交叉，培养“能研善创”的综合素养；艺术

数字化传播研究，服务文化科技融合战略。

3. 意义

为美术书法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江西文化标识塑造与文化遗

产保护贡献学术智慧，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

3

戏剧与影视美学研究 1.主要研究内容

戏剧影视美学本体；影视文化产业与管理；江西戏剧、影视资源的

产业化开发；智能技术在影视创作、虚拟演艺中的应用研究。

2.特色

紧扣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构建“美学研究—产业分析—管理优化”

研究体系；地域特色：聚焦江西戏曲文化与红色影视资源，形成“区

域影视文化产业研究”特色；结合大数据、AI 技术开展影视受众分

析与内容生产研究，服务数字文化产业发展。

3. 意义

为戏剧影视学科建设提供学理依据，为江西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决策

参考，培养兼具学术能力与管理素养的高端人才。

三、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 注

公

共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0020024 公共英语 64 3 1 考试

002903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考试

17200009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

践
32 2 2 考试



选

修

课

0029025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2 考查

0029048 红色文化 16 1 2

专

业

课

专

业

必

修

课

艺术理论与美学前沿 32 2 1 考试

艺术史理论与方法专题 32 2 1 考试

艺术批评专题（文艺微评、

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

32 2 2 考试

艺术社会学 32 2 1 考试

专

业

选

修

课

音乐美学 32 2 2 考查 01 方向选修

音乐史专题 32 2 2 考查 01 方向选修

江西地方音乐专题 32 2 2 考查 01 方向选修

舞蹈史专题 32 2 1 考查 01 方向选修

舞蹈生态学与民族舞蹈学

研究
32 2 2 考查 01 方向选修

舞蹈（剧）创作分析引论

研究
32 2 2 考查 01 方向选修

美术史专题 32 2 1 考查 02 方向选修

中国画形式语言研究 32 2 2 考查 02 方向选修

赣鄱美术文化史专题 32 2 2 考查 02 方向选修

油画形式语言研究 32 2 2 考查 02 方向选修

数智艺术 32 2 2 考查 02 方向选修

跨媒体艺术研究 32 2 2 考查 02 方向选修

戏剧与戏曲专题 32 2 2 考查 03 方向选修



影视艺术专题 32 2 2 考查 03 方向选修

中华美学精神专题 32 2 2 考查 03 方向选修

数字创意产业与艺术管理 32 2 2 考查 03 方向选修

AI+红色文艺美育 32 2 2 考查 03 方向选修

智能影像艺术与技术 32 2 2 考查
03 方向选修

公

共

选

修

课

1

1

创

新

创

业

课

1

体

育

美

育

课

必

修

环

节

开题报告 3

中期考核 4

学术活动 1-5

实践环节 1-5

专业外语能力培训



四、必修环节

开题报告

组织与时限：

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专家小组（不少于 3 名专家）进行考核。开题报告须于第 3 学期

内完成。

内容要求：

报告须包含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重难点分析、预期成果与创新点。

间隔期要求：

自开题报告通过之日起，至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之日止，间隔时间一般不少于 12 个月。

重新开题：

论文内容如需重大更改，须经导师及培养单位审批后，重新履行开题程序。

退出机制：

第 5 学期结束前仍未通过开题报告考核者，按退学处理。

中期考核​
目的与原则：

中期考核是强化过程管理、保障培养质量的重要机制。旨在激励优秀、督促后进，确保研究生

达到基本培养标准，并对不适宜继续攻读学位者予以分流，实现早预警、早安置。

组织与时限：

中期考核原则上安排在第 4学期内进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成立专家考核小组。专

家小组由 3名及以上具备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组成。

结果及应用：

考核通过者，准予进入下一阶段学位论文工作；

考核未通过者，可在 3 个月后申请二次考核；

研究生在第 6 学期结束前仍未通过中期考核者，按退学处理。

学术活动

基本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学制内须参加不少于 10 次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形式包括：参加国际、全国性、省

级学术会议；参加校内外学术讲座、专题报告会；实质性参与导师主持的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项

目。

考核方式：

每次学术活动结束后，研究生须撰写不少于 800 字的学术总结报告，并如实填写《南昌大学研

究生学术活动记录册》。

导师依据学生参与度与总结质量给出考查结论与成绩，相关材料经学院审核后存入研究生个人

业务档案。硕士生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可折抵参加学术活动 1 次。但最多只能

折抵学术活动 2 次。

具体管理要求按照《南昌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环节管理办法》执行。



实践环节

总体要求​
社会实践是培养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夯实理论基础与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

对研究生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形式与时长 ​
硕士研究生须完成教学实践、科研实践或艺术实践等形式的实践活动。实践累计时长不得少于

6周，实际工作量不少于 60 学时，可采取集中或分散方式组织实施。

专业外语能力培训

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须提交一篇与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外文学术论文

（或译稿），并由指导教师审阅签字确认，作为专业外语能力达标的重要依据。

五、学位授予标准

一、学位论文要求

（一）学术素养

学术型硕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底蕴与

艺术理论素养，能够将跨学科基础知识内化为稳定的学术认知框架与艺术价值判断能力，为后续学

术研究与实践创新奠定坚实基础。须全面掌握艺术学理论及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影视

等门类艺术的核心专业知识，熟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

法，形成结构合理、层次清晰的知识体系，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二）学术道德

学术型硕士学位获得者应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自觉将艺术与学术创新、

先进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作为核心责任，严格遵守国家学术道德规范与学术伦理要求。坚决抵制并

杜绝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粗制滥造等学术不端行为，自觉维护

学术诚信，尊重并严格保护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与学术伦理规范。

（三）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
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意识与终身学习能力，熟练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搜集与学术资源整合的方

法，能够科学规划学习路径与研究进程。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讲座与工作坊等学术活动，系

统掌握本学科方向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善于通过多元渠道追踪学术前沿，持续优化知识结构与

研究范式。

2.学术研究能力 ​
坚持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深度融合的研究导向，具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与能力。能

够熟练运用艺术学及各门类艺术理论分析、阐释艺术现象与艺术问题，具备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艺术作品进行独立解读与价值判断的能力，能够运用多学科交叉视角与科学研究方法开展

创新性学术探索。

3.综合应用能力 ​
具备良好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能够熟练检索、阅读与分析本专业外文文献资料，掌握一门外

国语的听、说、读、写基本技能。熟练运用通用办公软件及相关专业软件开展文字处理、图形图像



分析与可视化表达，具备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辅助学术研究的能力，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与

学科发展趋势持续提升自身适应性与竞争力。

4.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须为规范的学术性论文，由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理

论阐释、研究论证、结论、参考文献）、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学术论文目录、致谢等部分构成。其

中：以理论研究为主的论文，应在主体部分增设独立的理论分析章节；以艺术实践、产业与管理研

究为主的论文，应在主体部分纳入社会调查、田野考察或案例分析等内容。

具体规范要求如下：

1 选题要求：选题应紧扣艺术学学科前沿，主动对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需求，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兼具明确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与应用前景，鼓励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文化

发展中体现原创性与创新性。

2 独立性要求：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知识产权归属南昌大学。

3 准确性要求：论文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数据案例须详实可靠，结论经得起

学术检验。

4 创新性要求：论文须体现作者独立学术见解，能够提出新问题、运用新材料或采用新方法，对已

有问题作出新的论证与阐释。通俗性介绍、泛论性综述或单纯编译、转述他人成果的文章，均不具

备硕士学位论文资格。

5 篇幅与格式要求：正文篇幅一般控制在 3 万～5 万字，严格按照《南昌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规范》执行。

6 答辩资格要求：申请人须按培养计划完成全部课程学习与必修环节，修满规定学分，并符合《南

昌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相关条件，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二、创新成果要求

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的创新成果，是评价其学术能力与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具体要求严格按

照《南昌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实施细则》（2026 版）执行。




